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評審中心 

致本地信息技術服務提供者通告第1/2006號 

 

有興趣申請資質認證企業 - 能趕及年底過渡期完結前完成申請的時間表 

 

1. 鑑於兩地企業的營運方式和營商環境不盡相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
國家信息産業部同意爲特區企業申請內地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認證 

(下稱資質認證)設立過渡期；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過渡期內，對申請資質認證的特區企業在有關法規及規章內的部

份評審條件作出特別安排，以方便特區企業參與資質認證。 

 

2. 放寬條件包括(http://www.hkpc.org/sqa/cogciosic0205.pdf) ﹕項目經理數量、職

稱、業績、註冊資金、第三方認證機構認證的質量管理體系、系統集成項目

總值和軟件費用、及從事軟件開發與系統集成相關工作的人員數量。   

 

3. 因應香港的實際情況，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信產部雙方同意，將過渡
期特別安排中的三項，包括職稱、業績，與及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人員人數

要求，落實為長遠安排，並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其他評定條件則

按照內地有關規定執行。 

 

4. 根據過往的經驗，一個申請個案平均需時三個月才能完成。爲使有興趣申請

資質認證的企業，能趕及於過渡期內完成有關申請，現列出時間表如下，好

讓企業能盡早作出相應安排﹕ 

2006年9月1號前  -- 企業遞交填妥的申報表 

2006年10月15號前  -- 企業為現場評審作好準備，並齊備申報材料 

2006年11月15號前  -- 完成現場評審 

2006年11月30號前 -- 評審中心發出評審報告 

2006年12月中旬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發出推薦信 

 

5. 有關此通告的查詢，請聯絡香港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評審中心，電話號
碼 2788-5693。 

 

 

香港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評審中心 

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 


